附件3:
“广东省专利技术实施计划”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精神，促进专利技术实施，推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我省国际竞争力和发展后劲，特设立和实施“广东省专利技术实施计划”。 

一、指导思想

根据我省重点技术领域和产业发展需要，每年择优扶持一批创新水平高、市场前景好的专利技术开发实施，使之形成产品乃至产业。纳入计划的项目，以实施单位投入为主，政府适度扶持并采取省市联动方式，共同促进专利实施。以项目实施为载体，带动项目承担单位提高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和水平，促进高技术产业的知识产权化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化。

二、目标任务

（一）每年扶持一批技术水平高、代表行业技术发展方向、市场前景好的专利技术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使之形成一定规模的产品乃至产业；不断提高我省高技术产业和支柱产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比重，推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以项目实施为载体，带动企业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工作制度，形成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机制，通过专利战略研究和运用，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入世应对能力。

（三）引导企业加大专利开发与实施的投入，加强自主创新和借助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专利技术为核心，以专利合同为纽带，以企业为基地，充满生机的专利实施运行机制和科技创新体系。

（四）通过项目的实施，为其他企事业单位提供促进专利技术实施和产业化的经验，带动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依靠专利制度提高市场竞争力。

三、申报条件

（一）项目的申报单位应为广东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企事业单位，申报项目应当具有一件至数件以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技术为核心的关键技术和产品。

（二）专利技术要有较高的技术创新水平，有后续的创新潜力和发展空间，对提高相关产品的附加值及市场竞争力有突出的作用。

（三）项目所属的技术领域应符合国家及我省产业政策。

（四）项目实施能为发展高新技术、引进再创新、取代进口或出口创汇、山区致富和发展区域经济起示范带动作用。

（五）承担项目单位有较强的技术创新开发能力，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并有相应的措施，目标任务明确，人员、经费、组织落实，有较好的实施条件。

（六）项目产品的生产、销售已有一定规模，预计２年内销售额达到２000万元以上。或者，项目目前虽未形成一定规模的产品，但是项目的专利技术水平代表了本领域本行业的技术发展方向，项目的实施能带动相关产品或产业在技术、用途、功能等方面的创新，明显增强市场竞争优势。

四、申报与管理

（一）“广东省专利技术实施计划”项目每年征集一次，由地级以上市（以下简称“市”）知识产权局及省直有关部门组织推荐，向省知识产权局申报。

（二）申请单位填写由省知识产权局编制的项目申报书并提供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经市知识产权局或省直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送省知识产权局。省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对各申报项目进行评议和考核，确定入选项目并编制当年的“广东省专利技术实施计划”。

（三）纳入计划项目的承担单位，依据申报书确定的实施内容和指标填写项目合同书，与推荐单位及省知识产权局签订后，连同申报书作为计划实施方案及验收的依据。

（四）省知识产权局将有关经费下达项目承担单位所在市知识产权局或省直主管部门。经费专项用于计划项目的实施，不得挪为它用。

（五）市知识产权局或省直主管部门负责对推荐并纳入计划项目的实施管理，加强监督、指导和服务，并配合做好项目验收工作。

（六）省知识产权局对计划项目的实施进行业务指导，加强检查监督。项目承担单位应认真按计划组织项目实施，并于每年年终向省知识产权局汇报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七）项目承担单位按照项目的实施方案拟定的完成周期，经市知识产权局或省直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请省知识产权局对项目进行验收。

五、扶持措施
（一）省知识产权局提供适量的项目实施扶持资金。

（二）对纳入省专利技术实施计划的项目，市知识产权局应提供不少于省扶持资金1:1的配套资金。

（三）省、市知识产权局优先协助解决与项目实施有关的专利侵权纠纷及制止假冒专利行为。
（四）市知识产权局或相关省直主管部门，对项目承担单位在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加强专利信息利用、组织人才培训、制定和运用专利战略等方面进行指导和服务。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二○○三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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